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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助學功德金設置辦法  
 

中華民國 96年 6月 27日第 329次行政會議訂定 

中華民國 97年 2月 27日第 33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0年 6月 22日第 36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匯聚眾人關愛的心力，以照應家境清寒學生，使其順利完成學業，特訂

定國立中興大學助學功德金設置辦法，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助學金經費來源為各界捐贈指定本助學金或未指定用途之獎助學金及獲贊

助者之回饋金，捐贈之相關事務由校友聯絡中心依規定程序辦理。 

第三條  本助學金採取個別認養或一般認養方式，個別認養為捐贈者依其意願指定認養

學生，一般認養為捐贈者不指定認養，由學校統籌辦理。 

第四條  本助學金之申請者應本著自助人助的方式，先以就學貸款取得學雜費及住宿費

等之後，若生活需求尚有不足之部分，始得申請本助學金。得獲本助學金者，

應於畢業後就業時，視個人能力回饋原受贊助金額，以使本助學金得以永續，

造福更多的清寒學子。 

第五條  本助學金由本校各界捐助獎助學金管理委員會會議審核，經委員二分之一以上

出席，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決議，但僑生獲資助名額不得超過本地生獲

資助名額（一般認養名額）十分之一，指定認養捐助僑生者除外。  

第六條  申請資格：  

        一、已註冊之本國籍學生及僑生（均含新生和轉學生）。 

二、家境清寒致就學發生困難者。（申請者須先辦妥就學貸款，因故無法辦理就學

貸款者須提出原因備審。） 

三、大學部、轉學生及研究生新生入學申請者無成績限制，舊生初次申請者成績規

定與再次申請者同。 

四、再次申請者，學年平均成績原則上大學部應達 70分上；研究生應達 75分以上。 

第七條  本助學金視學生實際需要，隨時受理申請，或由各類輔導人員推薦，提交本校各界

捐助獎助學金管理委員會審核通過後發給，申請人須檢附下列文件送交學務處生活

輔導組

    一、紙本申請表。  

辦理：  

   二、自述（請說明家庭狀況、求學經過、特殊需求、年度學習計畫、未來展望及預

定回饋計畫等，約二千字以上打字）。 

   三、近一年全家綜合所得稅完稅證明及財產證明（或其他足資顯示家庭經濟狀況之

文件）。  

   四、舊生申請者須附一位老師之推薦函（親筆或打字均可，但必須親自簽名）。大

學部、轉學生及研究生新生入學申請者免附，但必須附保證書（申請人及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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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監護人必須簽章），保證就讀完本校一學年以上，無特殊原因轉離本校者，

應全數退還本助學金。 

   五、前學年成績單（新生及轉學生不在此限）。 

第八條  本校審核完成後，應通知申請人審核結果。助學金由生活輔導組

第九條  校友聯絡中心應設置本助學金之專屬網頁，以接受校友及社會各界捐贈助學金，獲

贊助者有義務透過該網頁持續更新其聯絡方式，其捐還本助學金之情形亦將公佈於

此網頁。有必要時，本管委會得商請獲贊助者的推薦老師協助向當事人勸募。  

造冊一份經校長決

行後送出納組匯入學生帳戶，一份送校友聯絡中心建檔使用。獲得助學金在 1萬元

以上者，必須分期給予（以一個月為一期）。 

第十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